山西医科大学汾阳学院
教学改革与教学研究科研经费管理办法
各系（部）、处、室、馆、中心：

    山西医科大学汾阳学院教学改革与教学研究科研经费（以下简称项目经费）是为了鼓励广大教师和科研人员积极从事高等教育教学研究，提升学院的高等教育教学研究实力和研究水平而设立的，为加强科研经费管理，保证科研项目的顺利进行，多出高水平成果，特制定本办法。
     一、项目经费的来源
  本办法适用于列入学院高等教育教学科研计划的国家级、省级纵向项目以及学院资助的教学改革与教学研究项目。
     二、项目经费的使用

    1、项目经费实行项目负责人制，专款专用，总量包干，按年度拨款，任何人无权扩大使用范围和变相挪用。
    2、项目经费的使用范围

   （1）经费使用：资料费、调研费、实验费、材料费、管理费、项目鉴定或评审费等。

   （2）说明：

    ①管理费：学院将总经费的5%，作为项目管理费。
    ②项目验收及鉴定费不超过项目总经费的10%。

    三、项目经费开支

    1、项目负责人有权在批准的经费年度预算款项的范围和财务制度允许的前提下自主支配项目年度经费，并报教务处审核和分管院长批准后使用。

    2、因项目研究需要购置的仪器设备须到后勤处办理登记入库手续后，方可报销。

3、因项目研究需要购置的图书资料须在图书馆办理入库手续后，方可报销，相关资料作为教研室（实验室）的参考资料。
4、项目经费的使用必须符合财务管理制度。
    四、项目经费节余部分的处理

    1、项目完成后，项目负责人须向教务处提交项目经费使用报告。

2、节余经费列入后续课题使用。

五、本办法由教务处负责解释。
